嘉荫县人民政府关于2022年度
全县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

---2023年9月12日在嘉荫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县财政局局长  朱长岭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县政府委托，按照《中共嘉荫县委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的实施方案》要求，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2022年度全县国有资产管理情况，请予审议。
一、国有资产总体情况
（一）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
2022年，全县所属国有企业共18户。资产40833.54万元，负债21563.09万元，所有者权益19270.45万元，资产负债率52.81%。
（2）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2022年，全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账面净值，下同）731,658.94万元，较上年增长5.60%。负债总额 16,350.47万元 ,较上年增长-20.19%。净资产715,308.48万元 ,较上年增长6.39%。其中：行政性国有资产272,721.20万元，负债9,059.01万元，净资产263,662.19万元；事业性国有资产458,937.74万元，负债7,291.46万元，净资产451,646.29万元。
（3）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
截至2022年末，全县国土调查总面积67.5万公顷，其中国有建设用地0.43万公顷、耕地12万公顷、林地48.8万公顷、草地0.7万公顷、湿地3.3万公顷。2022年，全县水资源总量0.44亿立方米。
二、全县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情况
（一）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
1.全面完成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任务。
推进落实《伊春市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0-2022年）》；持续做好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已向市国资委上报嘉荫县关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情况及财政补助资金申请表，完成清算工作；做好2021年社会化管理财政补助资金绩效自评工作。
2.完善县属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规范体制机制建设，强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进展。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从国有企业实际情况出发，以建立健全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积极适应国有企业改革的新形势新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完善体制机制，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目前嘉荫县嘉旅茅兰旅游开发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已修订公司章程强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
（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1.夯实基础管理，持续优化管理手段。
开展资产清查盘点和数据治理，核清资产家底，完善资产信息，提高资产数据质量。加强权属管理，要求单位及时办理房屋、土地等资产权属证书，避免权属不清和产权纠纷。对来源不清的资产暂按国有资产管理，待产权确认后再据实调整。
2.推进盘活利用，推动“过紧日子”要求落地生效。通过市场化方式推进闲置资产盘活变现，县级行政事业单位出资、转让、报废回收资产；通过调剂县级行政事业单位闲置资产到能利用的行政事业单位，有效保障党政机关履职和事业发展需要。
（三）国有自然资源资产
1.着力加强自然资源基础管理。一是扎实推进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我县需划定的稳定耕地面积105246.1289公顷，永久基本农田面积89930公顷，现已完成国家下达划定任务的85.45%，11月1日新的永久基本农田获得国家批复；二是与各乡镇签订耕地保护责任状9份，各乡镇与村屯签订耕地保护责任状70份，做到了耕地保护责任逐级签订，层层落实到位无遗漏；三是扎实做好农转工作，2022年度办理农转用地审批手续4宗，总面积1.1633公顷。
2.加快构建全县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和用途管制制度。2022年开展八个乡镇国土空间规划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正在编制中。嘉荫县“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于2022年11月1日获得自然资源部批准应用。按照上级要求，积极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搭建工作。
3.加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编制《嘉荫县矿山生态修复治理行动计划（2022-2030年）》，大力推动历史遗留矿山恢复治理工作，结合现有历史遗留矿山现状，优先谋划重点矿山生态修复区域，加强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修复政策引导，将重点修复项目挂政府网站，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社会参与生态修复的动力。
4.强化自然资源保护和节约集约利用。大力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节约资源的重要论述，以落实《关于全面加强资源节约工作的意见》为抓手，牢固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自然资源观，把节约放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突出位置，强化自然资源节约的责任感，压实资源节约工作责任。截至目前，以资源节约为前提，科学编制《嘉荫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在日常用地审批上合理规划，减少占用耕地指标，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注重利用存量建筑用地。
[bookmark: _GoBack]5.持续推进自然资源法治建设。我县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紧紧围绕全县发展目标和我县工作实际，积极开展法制宣传，重点加强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使自然资源局干部职工牢固树立了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的思想理念，自觉遵守和执行法律、维护法律权威，提高了依法行政、依法治林的水平。
3、 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着力推动国有资本做大做强做优，逐步实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一是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走深走实，有效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取得实质进展。二是推动国有资本配置效率提升，加大重点项目建设力度，鼓励科技创新发展。三是明确监管重点，提升监管效能。全力推进监管企业信息化建设，切实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四是鼓励国企党建与生产经营相结合。
（二）持续夯实资产管理基础，助力行政事业单位高效履职和事业发展。一是全面推进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实行资产的网络动态监管。按照国家财政部关于加快将资产管理纳入预算一体化的要求，进一步优化完善资产信息化管理功能，推动资产管理嵌入预算管理业务环节，实现资产全生命周期精细化管理。二是强化公共基础设施资产管理。进一步明确部门和单位管理责任，强化资产会计核算，推动管理单位按照“谁承担管理维护职责由谁入账”要求，不断夯实资产报告编报基础。三是提升资产出租、处置管理能效。充分发挥主管部门行业管理优势，建立高效的处置流程，保障资产安全完整。四是推动闲置资产盘活利用和共享共用。进一步梳理我县行政事业单位闲置资产，通过公开招租、拍卖、调剂使用方式，盘活利用闲置资产。
（三）健全自然资源管理体系。在下一步工作中我县将继续按照县委工作安排部署，运用“四个体系”工作机制扎实推进自然资源各项工作开展，持续推进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及清查工作，有效摸清嘉荫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底数，推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准确掌握国有资源资产的变化情况，让自然资源清单的内容更加明晰，使我县自然资源工作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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